
臺北市立大安國民中學 114學年度第 1 學期生涯發展教育 

百工職場體驗參觀活動實施計畫 

114.08.05 

一、依據 

(一)臺北市政府教育局 114年 07月 18日北市教中字第 1143080677 號函。 

    (二)本校 114學年度生涯發展教育實施計畫。 

二、目的： 

(一)協助學生對工作世界的認識與了解。 

(二)試探學生的職業性向並培養學生的職業興趣。 

(三)輔導學生進行適性的生涯規劃。 

三、 主辦單位：輔導室。 

四、 協辦單位：教務處、學務處 

五、 活動地點：勞動署創客基地、T FASHION 設計基地。  

六、 參加對象：本校七、八年級學生有興趣者，名額 25-30人。 

七、活動方式與內容： 

（一） 本活動帶領學生至職場進行體驗與試探課程。 

（二） 課程安排該職業概況講述及實作練習，綜覽職場全貌。 

（三） 詳細課程時間如下表所示： 

日   期 星期 產業單位 上課時間 備註 

114.10.31 五 勞動署創客基地 

第五-七節 

參加學生 

當天下午 

第 5至 7節

給予公假 114.11.21 五 T FASHION設計基地 

八、經費：本活動所需經費自本校 114學年度生涯發展教育經費項下支應。 

九、本計畫陳請校長核可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 



【附件】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臺北市立大安國民中學 114學年度第 1 學期生涯發展教育 

職場體驗參觀活動報名表 

 請送交至輔導室 資料組 

班級      年     班 座號  姓名  

性別 □男 □女 血型  
出生 
日期 

 年  月  日 

住家電話  家長手機  

報名 

場次 

 
□114/10/31（五）勞動署創客基地        【報名截止日：114/10/17(五)】 
 
□114/11/21（五）T FASHION 設計基地    【報名截止日：114/11/07(五)】  
 

參加 

動機 

※ 我曾經參加過的職業試探課程： 

□寒暑假職業輔導研習營：________職群 

※ 我報名參加本次活動的原因： 

□我想參加九年級技藝教育學程，提前試探自己的興趣。 

□我想瞭解自己適合技職課程或學術課程 

□老師建議我參加 

□家長建議我參加 

□其他：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

家長 

簽章 
 

導師 

簽章 
 

第五節 

任課教師 
 

社團教師  

說 
  

明 

一、報名職場體驗參觀活動，須先取得家長、導師及任課老師之同意，始可報
名。 

二、填寫報名表，務必將所有欄位填寫清楚。 
三、報名人數過多時，將優先錄取準時完成報名表且未曾參加職業試探課程之同

學。 
四、報名時請考慮周詳，請勿於錄取後無故放棄，以免影響自身與他人參加權

益。    


